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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計畫 

創新選才機制個案庫投稿辦法 

 

一、目的： 

為協助國內大專校院創新選才機制，以增進人才培育成效，特蒐集國內人才甄選個案範

例，建置「創新選才機制個案庫」，提供人才甄選方案設計與執行經驗之知識交流平臺，

並辦理成果發表及研討以收推廣之效。 

二、補助單位：教育部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國立臺北教育大學（未來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中程計畫－導航子計畫） 

四、個案撰寫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主題：應為大專校院或系所（大一入學、學程甄選或研究所入學）人才甄選方式之實 

      際案例，並且對於大專校院人才甄選方案之設計與執行具有參考價值。 

（二）稿件內容： 

以中文或英文撰寫均可，內容應包括以下 5 項文件，各文件請獨立存檔： 

1. 創新選才機制個案本文（Word 檔）：本文字數（不含圖表及目錄）以 12,000 字內為

原則。 

2. 個案基本資料表（附件 1）（Word 檔）。 

3. 著作授權同意書（附件 2）（PDF 或 JPG 檔）。 

4. 合作單位同意授權書（附件 3）（PDF 或 JPG 檔）：由個案所在學校選才責任歸屬單

位之主管簽署，如為系所之選才機制，則由系所主管簽署；如為全院之選才機制，

則由院長簽署，依此類推。 

5. 選才機制相關實施辦法與相關配套措施。 

五、投稿日期及方式： 

（一）投稿期限：自即日起至 101 年 8 月 31 日止。 

（二）應於收件截止日前，備妥前開 5 項稿件內容，傳寄至電子信箱：futures2a@gmail.com，

電子信函標題請註明「投稿創新選才機制個案庫」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收到稿件後，將於 7 日內回覆確認收件，若無接獲通知，請來電查詢：聯絡人 

朱采翎小姐，電話（02）27320149。 

六、審查作業： 

（一）審查方式：採隨到隨審制，主辦單位先行審核稿件是否符合形式要件，通過者提交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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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委員進行實質審查，審查流程詳如附圖，於收稿後 2 個月內完成審查作業並通知作

者審查結果。錄用之稿件收錄於「創新選才機制個案庫」（教育部顧問室未來想像與創

意人才培育中程個案計畫網站，網址 http://future.nccu.edu.tw/aa/main.php），稿費依據

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，以每千字 870 元計。 

（二）審查內容： 

1. 形式要件： 

(1)5 項稿件內容資料是否齊備。 

(2)個案內容是否符合徵稿主旨。 

(3)作者擁有個案之完整著作財產權，亦即著作財產權未讓予或未授權給第三者。 

2. 實質要件： 

(1)內容結構完整：含個案背景、選才問題、創新選才機制（策略與作法）及成效

等，可參考前開網站之「創新選才機制個案範例」。 

(2)創新表現：創新之選才機制能夠達到單位選才目標，並且相較於一般選才方式

及內涵而言，確實有其獨特與變革之處。 

(3)文字表達：通順流暢，讀者易於理解學習。 

附圖  審查流程圖 

 


